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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哲学中的天与上帝
兼评利玛窦的以耶解儒

桑靖宇

摘 要: 朱熹哲学中人格神的成分常被人们所忽略乃至否定, 实际上他的天的三种含义

中的 主宰天!即是对周初宗教的 上帝!的继承。朱熹的主宰天具有鲜明的内在性,这使

其常被义理天和自然天所掩盖。然而,朱熹仍承认神人间的人格性的交流和沟通, 但由于

 绝地天通!的神权垄断,这主要是通过孔子信仰的中介来实现。利玛窦虽然看到了主宰

天、义理天和自然天的不同, 但他将儒家的主宰天、上帝等同于基督教的上帝, 无疑犯了简

单化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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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朱熹理学被认为是无神论的哲学体系, 或充其量是一种无神论的宗教,其

思想中人格神的成分被人们所普遍忽略乃至否定。明代来华传教士利玛窦的古儒、今儒

(程朱理学)之分,及其对后者的无神论指责, 无疑加深了这一倾向。究其原因, 很大程度

上在于朱熹被认为是忠实地继承了程颐的自然主义的天道观。实际上, 作为中国传统思

想集大成者的朱熹并没有局限于程颐理学,他还将周初的人格神的宗教观纳入自身体系

之内。正如徐复观在∀程朱异同#一文中所指出的:  二程只认定现世的一重世界, 而朱元

晦却承认了现世上面或后面的二重世界,所以对鬼神也采取了不同的态度。! ∃然而, 朱熹

对其人格神思想甚少正面论述,其相关言论也颇为隐晦而零散,致使后人多有误会。本文

试图初步对此加以扼要的还原和重构。

一、主宰天的人格性

在∀朱子语类#卷一,有一段关于天的经典对话:  又僩问经传中%天& 字。曰: %要人自

看得分晓,也有说苍苍者,也有说主宰者,也有单训理时。& !在此朱熹明确指出天有三个含
义, 其中第一种含义 苍苍者!,是指自然天,第三种含义是指义理天(太极、天理) , 这是很

明显的, 但第二种含义 主宰者!却需要进一步解释。紧靠着此段对话之前, ∀朱子语类#还

记载了朱熹的如下言论:  苍苍之谓天。运转周流不已,便是那个。而今说天有个人在那

里批判罪恶, 固不可;说道全无主之者,又不可。这里要人见得。! 可见, 所谓 主宰者!即

自然天的主宰,朱熹在此一方面反对民间信仰中过度的神人同形同性的最高神,如玉皇大

帝之类, 另一方面又明确主张有一主宰者存在。但这到底是什么呢?

当代杰出的朱熹学者钱穆的解读颇具代表性,在其巨著∀朱子新学案#中引了朱熹的
一段类似的话:  其体即谓之天,其主宰即谓之帝。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虽是理如此,亦

∃ 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续集#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4年,第 405~ 4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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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是上面有个道理教如此始得。但非如道家说真有个三清大帝着衣服如此坐耳。! 钱穆解释道:  其体

谓之天,此指气。其主宰谓之帝,则指理。! ∃秦家懿在谈到朱熹的天的三种含义时,也认为 这个主宰者

应该用%理& 这个术语来理解。这就是说理被当做天的主宰! ∋。这种解释看似合理, 却存在着如下的困

难:其一, 将主宰天化解为义理天, 实际上取消了天的第二种含义;其二,所谓 主宰!是强调积极、能动的
力量,理虽然对气具有某种范导作用,但众所周知,朱熹认为 理却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 ∀朱子语类#

卷一) ,气强理弱,理是很难成为真正意义的主宰者的。其三,在钱穆的引文中, 朱熹提出 其主宰即谓之

帝!, 钱穆却径直将 帝!等同于 理!,这是缺乏根据的。

钱穆本人也意识到以理为主宰的困难:  抑朱子直至晚年,其心中似不认为此宇宙此自然界可以全

凭一理字而更无主宰。因理之为名,仅一静辞,非动辞。只能限制一切,却不能指导鼓舞一切。故在理

之上,似仍须一主宰,始可弥此缺憾。然朱子于此,亦终不曾做一肯定语为此问题做解答。若定要朱子

为此问题肯定作一解答, 则朱子之意,实似谓天地并无主宰,乃须人来作为天地之主宰。! (不得已之下,

钱穆只好找人来作为天的主宰。这一解释实际上更接近于心学思想,而与朱熹主宰天的原意相去甚远。

钱穆之所以陷入这种困境显然是由于他将朱熹的宗教观与二程的自然主义等同起来, 而不愿承认朱熹

的主宰天、 帝!实际上就是周初的作为人格神的 天!或 上帝! )。

前面引文中所说的 说天有个人在那里批判罪恶, 固不可!、 但非如道家说真有个三清大帝着衣服

如此坐耳!,经常被认为是朱熹否定人格神为主宰天的理由。但是, 实际上朱熹所反对的毋宁是民间信

仰中过度的神人同形同性论, 以及对人格神的祈福、谄媚的庸俗化, 而非反对人格神本身。∀敬斋箴#的

首句 正其衣冠,尊其瞻视;潜心以居,对越上帝!清楚地表明了朱熹日常生活中对作为主宰天的上帝的
临在的敬畏和虔诚。其实,只要没有成见作梗,我们可以在朱熹的著述尤其是在他对∀诗经#、∀尚书#等

古籍的解读中发现不少他相信作为人格神的主宰天的存在的明证。例如, 在∀诗集传#中朱熹对∀诗经∗

大雅#的 文王陟降, 在帝左右!解释如下:  盖以文王之神在天,一升一降, 无时不在上帝之左右, 是以子

孙蒙其福泽,而君有天下也。! +甚至对于姜嫄履上帝足迹而生周始祖后稷之类的神奇传说, 朱熹也力排

众议,视之为真实:  问%履帝武敏& 。曰:此亦不知其何如,但诗中有此语。自欧公不信祥瑞,故后人才见

说祥瑞,皆辟之。若如后世所谓祥瑞,固多伪妄。然岂可因后世之伪妄,而并真实者皆以为无乎。%凤鸟

不至,河不出图& ,不成亦以为非?!(∀朱子语类#卷八十一)。从常理看,姜嫄生后稷之类的传说当然荒诞

不经,但从宗教的角度视之,这并不比玛利亚童贞生耶稣更不可信。朱熹思想中浓厚的人格神的宗教维

度于此可见一斑。

二、上帝与天地之心

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还有个重要的概念是与作为主宰天的上帝密切相关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两

者具有同一性, 这就是 天地之心!。所谓 天地!也就是自然之天,而 心!在朱熹的思想中有主宰之意,

因而 天地之心!也就是天地之主宰,即主宰天。

∀朱子语类#卷一记载道:  问: %天地之心,天地之理。理是道理, 心是主宰底意否?& 曰:%心固是主宰

底意,然所谓主宰者,即是理也,不是心外别有个理,理外别有个心。!又问:  此%心&字与%帝& 字相似否?!

曰:  %人& 字似%天&字, %心& 字似%帝& 字。& !此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朱熹暗示天地之心作为主宰者

即是 帝!;其二,  然所谓主宰者,即是理也!很容易让人认为朱熹主张天地之心即是理,但这样一来无异

于将超然的、静态的理等同于能动的心,这是朱熹思想体系所不能接受的。实际上朱熹的意思是说,天

地之心遵循理而非任意的意志来主宰万物,非指理本身直接来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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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 穆:∀朱子新学案#第 1册,台湾三民书局 1971年,第 369页。
秦家懿:∀朱熹的宗教思想#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0年,第 74页。
∀朱子新学案#第 1册,第 371页。

学识渊博的钱穆之所以犯这种错误很可能还出于某种有意无意的 为贤者讳!的心态。鉴于现代中国盛行的是崇尚科学、反对宗
教信仰的文化思潮,作为弘扬朱子学的主要学者,钱穆很自然地试图把朱熹思想阐释得更 理性!、更容易为现代中国人所接受。
∀朱子全书#第 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年,第 6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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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上帝的 天地之心!是个很奇特的概念,这表明朱熹的上帝不是基督教的那种从虚无中创造世

界的绝对的超越者, 而是与自然紧密地联系, 就像是心灵对于身体一样。这颇类似于柏拉图和斯多亚派

的 世界灵魂!。然而,与西方的心物二元论不同的是, 在朱熹那里,心、物只是同一个东西 气!的不同表

现而已,所谓 心者, 气之精爽!(∀朱子语类#卷五)。这使得朱熹的上帝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显得异常的亲

密无间,他只是气的最纯粹、最微妙的表现,却也因而展示出高深莫测、粹然至善的人格神的特征,能主

宰天地万物,就像人心能主宰身体一样。

朱熹认为, 上帝之气不仅最为纯粹,而且具有永恒性。他说道:  天曰神、地曰示者,盖其气未尝或息

也。人鬼则其气有所归矣。!( ∀朱子语类#卷九十九)因此, 在谈到祭祀的对象时, 朱熹认为天神、地祇必

是实有的,而人鬼则未必实有,因为人死之后,时间一长恐其气已散尽。∀朱子语类#卷三记载:  用之云:

%人之祷天地山川,是以我之有感彼之有。子孙之祭先祖,是以我之有感他之无。& 曰: %神祇之气常屈伸
而不已,人鬼之气则消散而无余矣。其消散亦有久速之异。& !值得说明的是,朱熹的人格神不只是上帝,

而是以上帝为首的一个复杂的神谱系统,包括日月之神、山川之神、门神、灶神等。然而,人们常认为朱

熹的鬼神只是阴阳二气的功能、运行,否认其人格性的存在。但这种自然主义的鬼神观与朱熹本人的宗

教经验是不符的。陈荣捷在∀朱子之宗教实践#一文中较详细地记述了朱熹生活中的各种宗教活动,包

括任地方官时屡次遇大旱而虔诚祈雨的经历。如 1179年南康旱情紧急, 朱熹在勤于政事的同时,不断

地向山川之神虔诚祈雨。其中一份祈雨文如下:  大王若哀其迫切,赦其前衍,有以惠缓之,则三日之内,

熹等斋宿,以俟休命。三日而不应,则是大王终弃绝之。熹等退而恐惧, 以待诛殛, 不敢复进而祷矣。! ∃

朱熹焦急迫切、诚惶诚恐之情跃然纸上,所幸的是,次日即天降甘霖, 旱情得解。如果朱熹的鬼神只是人

们通常所理解的 二气之良能!的话,那么朱熹的至诚祈雨就完全不可理喻了。由此类推,作为众神之首

的主宰天、上帝的人格性可谓昭然若揭。

在朱熹看来,天地之心最重要的特性是其创造性,  某谓天地别无勾当, 只是以生物为心。一元之

气,运转流通,略无停间, 只是生出许多万物而已!( ∀朱子语类#卷一)。不过, 朱熹对天地之心或上帝创

造性的理解非常复杂而独特, 现从以下几方面来进行扼要的分析。

其一,这种创造是生生不息的。 天地以生物为心, , ,亘古亘今, 生生不穷! (∀朱子语类#卷五十
三)。与张载强调气只有聚散而无生灭不同, 朱熹认为只有上帝(抑或还有其他神灵)之气是永恒的,而

被造之物的气则有生有灭,甚至整个物质世界都会被毁坏而重归混沌,因而,上帝的创造不是一次性的,

而是生生不息的,否则世界迟早会空无一物。有意思的是, 由此出发,朱熹批评了佛教的轮回观,认为这

破坏了天生生不息的创造性。 释氏谓人死为鬼, 鬼复为人。如此则天地间只是许多人来来去去,更不

由造化,生生都废,却无是理也!( ∀朱子语类#卷三)。

其二,这种创造具有某种内在性和自然性。∀仁说#的开头如下:  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 而人物之

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德, 虽其总摄贯通, 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已

矣。! ∋即天地之心在某种意义上内在于他的创造物之中, 因为他把自身的本质规定 创造性或仁赋

予了他们,也就是说,被造物并非是消极的,而是通过自身的创造性活动体现着天的创造性。朱熹的神

学因此而表现出独特的泛神论的色彩, 主宰天和自然天达到了某种统一。

朱熹还由此谈到易引起误解的天地有心、无心的问题。 万物生长,是天地无心时。枯槁欲生,是天

地有心时!(∀朱子语类#卷一)。此处所指的并非天地之心是否存在的问题,而是天地之心的创造性是否

显著易见。 盖万物生时,此心非不可见也,但天地之心悉已布散丛杂,无非此理呈现, 倒多了难见。若

会看者能于此观之, 则所见无非天地之心矣。唯是复时, 万物皆未生, 只有一个天地之心昭然著见在这

里,所以易见也!(∀朱子语类#卷七十一)。所谓无心,实际是天地之心的创造性与万物创造性(生意)的统

一,而有心,则指天地之心的创造性毕竟高于万物,生生不息,毫不间歇,当万物萧条时,就自然彰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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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全书#第 2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年,第 4042页。
∀朱子全书#第 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年,第 3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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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神学的角度看,天地的这种有心、无心又与上帝是否干涉世界相关。就无心而言, 上帝的意志(天

意、天命)通过世界的自然运动体现出来, 他自身是超然无为的。就有心而言,上帝以某种超自然的方

式,直接介入世界的运作,以扬善惩恶。一般而言,朱熹更注重的是前者, 即强调天意与自然、人事的一

致。朱熹著作中的那些反对将天理解为人格神的论述大多是指此而言。但如前说述, 朱熹也承认在某

些特殊情况下天意直接的超自然干涉。也正因此,上帝的人格性才充分地表现出来。

其三,这种创造具有道德上的至善性。在朱熹看来,虽然万事万物均以天理、仁为本性, 但万物由于

气禀所限,人更有着自由意志,可为物欲所蔽,所以仁性往往被遮掩。而由于作为天地之心的上帝其气

最为纯粹,仁性、天理在上帝那里得到了完美的显现(发见) ,他也因此具有了全善性。 又问: %如何见天

地之情?& 曰: %人正大, 便也见得天地之情正大。天地只是正大, 未尝有些子邪处, 未尝有些子小处& !

(∀朱子语类#卷四)。由此出发,朱熹将创造与仁等同起来, 如前引∀仁说#中所言。
这里似乎引出了 神正论!的问题: 既然上帝是全善的,那么他的创造物也应是完善的,何以世间有

那么多的缺陷和罪恶? 对基督教而言, 这始终是个难题。然而,在朱熹的思想中,却并不真正存在这种

 神正论!的困难。他的上帝并非像基督教的上帝那样是全知、全能的、超越的他者, 而是内在于世界中

的最高存在。作为天理的完美显现,他当然是全善的, 却非全能。世间的缺陷, 则是源于气禀的局限,对

此朱熹既不归咎于天,也不乞灵于天,而是极力强调人的参赞天地化育之功。

三、人与上帝的沟通

朱熹思想中虽确实具有人格神的上帝观念,但并未发展出一套类似西方有神论的以上帝为核心的

信仰宗教。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第一,朱熹的主宰天、自然天、义理天含义固然不同,但却紧密地统一在一起。 天固是理,然苍苍在

上者亦是天,在上而有主宰者亦是天, 各随他所说。,,所说不同, 又却只是一个。知其同, 不妨其为

异。知其异,不害其为同!(∀朱子语类#卷七十九)。就主宰天而言, 其意志和行为一般来说就体现在自

然天的阴阳二气的屈伸消长中。即使是其超自然的干涉,也必遵循义理天道德律的扬善惩恶。因此,在

某种意义上主宰天可归结于自然天和义理天之中。实际上朱熹的哲学体系也正是以义理天和自然天为

中心的,主宰天则隐藏于二者的阴影之中。

第二,死后的救赎是信仰宗教产生的最大动因之一,然而朱熹基于被造物之气终将消散的理论,大

体上倾向于否定灵魂不朽,死后的救赎也就无从谈起。从而,朱熹的上帝也就失去了普通宗教中上帝最

重要的救赎功能,而更多地表现为超然的存在。

第三,朱熹重视的是现世的救赎,即回复人本有的光明的德性(  明明德!) ,而这有赖于人自身的道

德教化,上帝对此也不能代劳。 盖人之所以为人,道之所以为道,圣人之所以为教, 无不本于天而备于

我!( ∀中庸章句集注#)。从道德教化出发,朱熹更重视的是作为道德律之源的义理天, 以及人本身的刚

健有为,自强不息。主宰天虽是人的创造者也只能退居其次,他作为天理的完美体现只能给人以鼓舞和

激励,却不能替代人去完成这种自我实现。

由以上几点可知,作为上帝的主宰天不可能在朱熹思想体系中占有显著的重要地位,而不得不常常

隐藏乃至消融于义理天和自然天之中, 这也正是孔子以来儒学重人事而轻鬼神、未知生焉知死的人文主

义精神的根本特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朱熹完全抹杀了主宰天的独立性, 完全拒绝人与上帝之间的某

种人格性的关联,这突出地表现在祭天上。祭天时的极尽虔诚、行礼如仪如果不预设人格神的上帝的存

在和神人之间的人格性的交流,那是不可设想的。但朱熹所继承的西周宗教传统中的等级制的政治神

学将这种人神间的感格仅限于帝王,  所谓来格, 亦略有些神底意思。以我之精神感彼之精神,盖谓此

也。祭祀之礼全是如此。且%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 ,皆是自家精神抵当得他过,方能感

召得他来。如诸侯祭天地, 大夫祭山川,便没意思了!( ∀朱子语类# 卷三)。在这种等级制政治神学之

下,至于普通人则只能祭祀先祖和低级的神灵了, 而没有与上帝和高等的神灵直接沟通的资格。

朱熹作为西周宗教传统的继承者当然不可能去反对这种 绝地天通!的政治神学结构,但他也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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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满足于心性修养的 心与理一!, 他的宗教情感指向了一个特别的方向,即孔子信仰或圣人崇拜。黄榦

∀朱子行状#记载:  其闲居也, 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 拜于家庙以及先圣。, ,其祭也, 事无巨细,必

诚必敬。稍不如仪, 则终日不乐,已祭无违礼, 则油然而喜! ∃。陈荣捷在∀朱子的宗教实践#一文中指

出:  朱子与孔子之关系, 不止在道统之传,而亦在情感之厚。其祭礼禀告先圣,匪徒公事例行或树立传

统,而实自少对孔子早已向往,发生情感上之关系。故一生事业,必告先圣。! ∋可见, 朱熹对孔子的情感

已远非学术传承上的敬仰而已,只有宗教徒对其教主的虔信才可比拟。

因此,与陆王学派主张圣人易为不同,朱熹则强调圣人不可企及的伟大, 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比之上

帝也不遑多让:  天只生得许多人物,与你许多道理。然天却自做不得, 所以生得圣人为之修道立教,以

教化百姓,所谓%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 是也。盖天做不得底,却须圣人为他做也。!( ∀朱子语类#

卷十四)也就是说,只有圣人出现于世, 上帝的创造才算完备,人的现世救赎才有可能。他更把圣人与天

理等同起来:  苏子由云: %学圣人不如学道&。不知道便是无躯壳的圣人, 圣人便是有躯壳的道, 如何将

做两个事物看。!( ∀朱子语类# 卷十四)朱熹关于义理天(道)、主宰天以及圣人之间关系的论述, 很容易

使人联想到佛教关于佛法报化三身的思想以及基督教圣父、圣灵、圣子三位一体的观念。考虑到朱熹坚

信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以及姜嫄履帝迹而生后稷这类神奇传说的真实性, 也许这类联想并非没有道

理。这样一来, 以孔子为代表的圣人,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了人与上帝间的中介,神人之间人格性的交流

也就突破了 绝地天通!的神权垄断,而获得了普世性。只是这种神人交流并非像西方有神论宗教那样

具有根本的重要性, 而是起着对人的道德修养的激励和完善的作用。

在∀大学章句集注∗序#中,朱熹明确地阐述了主宰天与圣人之间的密切关系:  盖自天降生民,则既

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

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伏羲、神农、

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在圣人的谱系中,孔子显得非常独特。时

代的衰落,虽使得圣王一体、道统与治统的合一不再可能,但这无损于孔子的伟大与神圣,  若吾夫子,则

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中庸章句集注 ∗序#)。在朱熹看来,孔子

虽一介士人,但他在心性修养、文化教育上的巨大成就使其反位居尧舜这些圣王之上。这一思想在政治

哲学上是意义重大的。如余英时所指出:  %以天下为己任& 的名言恰好可以用来概括宋代士大夫的基本

特征。, ,他们已隐然以政治主体自待,所以才能如此毫不迟疑地把建立秩序的重任放在自己的肩

上。! (朱熹在国家祭祀宗教之外推崇孔子信仰,可说是其自觉的政治主体意识在宗教上的具体表现。

四、对利玛窦以耶解儒的回应

众所周知, 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指责以朱熹为代表的宋明理学遗忘了古代儒学中人格神的上帝,

从而陷入了无神论, 并认为古代儒学的人格神与基督教的上帝是一致的。通过前面的论述可知,利玛窦

的这两个论断都失之片面,具有浓厚的 格义!色彩。然而,他的相关论述和分析仍不乏令人启发之处。

下面将简述利玛窦对太极思想的批评和他儒耶汇通的上帝观,并从朱熹的思想出发作出回应。

在∀天主实义#第二篇 解释世人何以错认天主!中,利玛窦批评宋明理学的理、太极不能成为 物之
主宰!、 万物之原!, 其理由可简单地归结为以下几点。其一,利氏从理不能离气独存出发,认为理比物

等级要低,不可能为万物之原。他说道:  若太极者,止解之以所谓理,则不能为天地万物之原矣,盖理亦

依赖之类, 自不能立,曷立他物哉? 中国文人学士讲论理者, 只谓有二端, 或在人心,或在事物。,,据

此两端,则理固依赖,奚得为物原乎? 二者皆物后,而后岂先者之原?! )利氏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 实体

- 属性!思想出发,认为前者能自立, 后者则依附于前者。而太极、理作为不能自立的依赖者, 属于 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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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范畴, 不可能成为万物的本源, 否则将导致重重矛盾:  且其初无一物之先,渠言必有理存焉。夫理在

何处? 依属何物乎? 依赖之情,不能自立。故无自立者以为之托, 则依赖者了无矣。如曰赖空虚耳,恐

空虚非足赖者, 理将不免于偃坠也。! ∃

其二,利氏从 理无动静!出发,否认理能产生万物。他说道:  试问盘古之前,既有理在,何故闲空不

动而生物乎? 其后谁从激之使动? 况理本无动静。况自动乎? 如曰昔不生物, 后乃愿生物,则理岂有意

乎? 何以有欲生物, 有欲不生物乎?! ∋即创造属动, 无动静之理何以能创造呢?

其三,利氏从 理无灵觉!出发,否认理能创造含灵之物。 又问, 理者灵觉否? 明义否? 如灵觉、明

义,则属鬼神之类,何谓之太极、谓之理也? 如否, 则上帝、鬼神、夫人之灵觉由谁得之乎? 彼理者,以己

之所无,不得施之于物以为之有也。理无灵觉, 则不能生灵生觉。! (在利氏看来,  理无灵觉!意味着理

是混沌、低级之物,不可能产生高级的灵觉之物。

利氏的以上批评虽然具有浓厚的将亚里士多德的实体- 属性理论强加在理学之上的 格义!色彩,

没有意识到理学独特的 既内在又超越!的有机论思维模式,但无可否认,如前所述, 在朱熹理学思想中,

义理天(太极、理)与主宰天(上帝、天地之心)虽然紧密联系,但却本质不同,不容将两者混同起来。就此

而言,利氏的批评并非毫无道理。

利氏在将宋明理学定性为无神论之后,声称 吾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上帝也,,历观古书,而知上帝

与天主,特异以名也! )。关于上帝与太极、天理的关系, 利氏说道:  造物之功盛也, 其中固有枢纽矣。

然此为天主所立者。物之无原之原者, 不可以理、以太极当之。! +即太极、天理为上帝所创造出的原理、

规则(即枢纽) , 以用来统御万事万物的运行。它本身并无独立性, 不能成为万物之原。只有上帝、天主

才是真正的第一因、 无原之原!。

在∀天主实义#中利氏还尤其强调作为主宰天的上帝与作为自然天的天地的本质区别。他指出:  苍

苍有形之天,有九重之析分,乌得为一尊也。上帝索之无形,又何以形之谓乎? ,,智者乃能推见至隐,

视此天地高广之行, 而遂知有天主主宰其间, 故肃心持志,以尊无形之先天。孰指兹苍苍之天,而为钦崇

乎?! −即自然天是有形体的物质,而上帝则是无形的精神,是有形之天的主宰,两者是完全不同的。

利氏将主宰天(上帝)、义理天(天理、太极)与自然天(天地)进行严格区分, 是有其一定的道理的。

然而,他却(可能是有意)犯了简单化的错误, 认为儒学只要承认有人格神的主宰天的存在,就和基督教

相一致了。由前面的论述可知,朱熹是承认主宰天的上帝的独立地位的, 然而朱熹对于主宰天与义理

天、自然天的关系的理解与基督教义相去甚远。其一, 朱熹认为义理天对主宰天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

即上帝不但不能创造天理,而且必须遵循天理。正是对天理的完美遵循,才表现出上帝的至善。这是利

氏意志主义的全能上帝观所难以接受的。其二, 在朱熹看来,上帝作为最精微的气固然是精神性的存

在,但与基督教上帝作为高高在上的超越世界的绝对他者不同的是, 朱熹的上帝仍然是世界之浑然之气

的一部分,与世界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毋庸置疑, 是朱熹的上帝,而非利氏的上帝,更符合先秦儒家古籍的思想。利氏仅因先秦典籍中有

个人格神的天, 就将之等同于基督教的上帝, 这显然忽视了中西文化在宗教、哲学上的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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